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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 AC 文件第 8 /16( 3 )號 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
第三十三次會議  

議程第 3( c )項：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目的  

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上次在 2 016 年 7 月 22 日舉行會議，本文件
匯 報 自 上 次 會 議 以 來 ， 營 商 聯 絡 小 組 工 作 小 組 (工 作 小 組 )的 工 作 進
展。  

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 

各個營商聯絡小組的整體工作進展  

2 .  在 20 16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期間，各個營商聯絡小組共舉行
了 五 次 會 議。 在這 些 會 議 上， 合共 13 項 事 宜 已妥 為 解 決 或闡 明要
點。此外，相關決策局／部門也舉行了五個有關新規例的資訊發布環

節，以及一個有關建議推行強制性用水效益標籤計劃的諮詢環節。  

為經營桌球業務會所簡化改建／加建申請的處理程序  

3 .  會 所 如 設 有 四 張 或 以 上 桌 球 枱 ， 必 須 根 據 《 會 社 (房 產 安 全 )條
例》 (第 3 76 章 )取得民政事務總署 (民政署 )發出經營會所的合格證明
書，並根據《遊樂場所規例》 (第 1 3 2 BA 章 )取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
(康文署 )發出經營桌球館的遊樂場所牌照。該等處所如要在獲發遊樂
場所牌照的範圍進行改建／加建工程，須分別向民政署和康文署提交

批准施工的申請。假如沒有記錄顯示該獲發牌範圍是在領有合格證明

書的會所範圍內，康文署會把有關申請轉交屋宇署，要求給予意見。  

4 .  在 營 商 聯 絡 小 組 (桌 球 館 、 公 眾 保 齡 球 場 及 公 眾 溜 冰 場 )的 會 議

上，有會社處所內經營桌球館的人士表示關注屋宇署和民政署各自進

行樓宇安全巡查。有見及此，康文署已聯同民政署和屋宇署檢視現行

程序，並編製了一份詳盡清單，列明哪些獲發遊樂場所牌照的桌球館

位處於會所範圍。此外，康文署和民政署已設立通報機制，利便雙方

交換申請資料，以及不時更新清單。因此，在會社處所範圍的現有桌

球 館 若提 出改 建／ 加 建申 請， 康文 署 可以 把有 關資 料 直接 轉交 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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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。 如此 一來 ，桌 球 館改 建／ 加建 工 程如 在會 社處 所 的涵 蓋範 圍進

行，樓宇安全巡查只會由單一部門執行。  

5 .  工作小組感謝康文署上述便利營商之舉。  

減省家庭娛樂中心在提供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(FS2 5 1)方面的遵規行
政工作  

6 .  根據《消防 (裝置及設備 )規例》 (第 9 5 B 條 )，任何人如擁有裝設
在處所內的消防裝置或設備，必須時刻保持該等裝置或設備在有效操

作狀態。註冊承辦商在消防裝置或設備的裝設、保養、修理或檢查工

程 完 成後 ，須 向該 等 裝置 或設 備的 擁 有人 發 出 消防 裝 置及 設備 證書

( FS 25 1 )，並把副本送交消防處處長，作為合規證明文件。消防處巡
查人員可能會不時要求處所持牌人出示 FS2 51，證明符合有關規定。  

7 .  在家庭娛樂中心營商聯絡小組的會議上，業界關注消防處轄下不

同組別的人員曾在巡查期間，要求經營者提供同一處所的 FS 25 1。鑑
於消防裝置或設備承辦商已向消防處提交家庭娛樂中心的 FS 25 1，業
界詢問消防處人員可否參閱該處備存的 FS2 5 1 記錄。消防處回應時表
示，該處已提醒相關組別在進行巡查前，先在電腦系統確定持牌處所

最新的 FS2 5 1 資料。不過，消防處如有疑問或基於情況需要，可要求
持牌人提供 FS2 51 副本。消防處也建議業界人士在處所的當眼位置展
示 FS2 51，以便消防處巡查時檢視。  

8 .  工作小組感謝消防處悉力利便業界經營。  

改善業界以電子方式提交酒牌申請的安排  

9 .  根據《應課稅品 (酒類 )規例》 (第 1 09 B 章 )，任何人如欲取得酒牌
或會社酒牌，須以書面向酒牌局提出申請。如選用電子方式，申請人

須填妥適當的表格，並經系統付上數碼簽署 (電子證書 )後，可連同相
關的電子資料檔案，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轄下牌照辦事處提交
申請。  

1 0 .  在酒店營商聯絡小組的會議上，業界指出，以電子方式提交酒牌
申 請 時使 用數 碼簽 署 ，對 業界 造成 不 便。 食環 署回 應 時表 示， 根據

2 0 15  年 8 月 3 日生效的《 20 15 年應課稅品 (酒類 ) (修訂 )規例》，業界
亦可選用有關當局編配或批准的通行密碼提交申請。食環署已更新該

電子申請系統，第一階段更新系統涵蓋牌照續期和修訂申請，已於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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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 月推出；第二階段更新系統涵蓋其餘的全新和轉讓申請，在本年
1 0 月可供使用。  

1 1 .  工作小組感謝食環署上述便利營商之舉。  

豁免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  

1 2 .   根 據 《 卡 拉 O K場 所 條 例 》 (第 5 7 3章 )， 任 何 人 在 任 何 時 候 料
理、管理、經營或以其他方式控制卡拉 OK場所，必須向食環署取得
許可證或食肆牌照；某些獲該條例豁免申請許可證或牌照的卡拉 OK
場所則除外。  

1 3 .  在營商聯絡小組 (卡拉 OK  場所、夜總會、酒吧及其他娛樂會所 )
最近舉行的會議上，酒吧業界查詢卡拉 O K 場所許可證的豁免準則和

豁免申請程序。食環署表示，任何處所 (包括酒吧 )如領有食肆牌照並
符合真正食肆的準則，均可向食環署申請豁免；詳見該署《食肆內的

卡拉 O K 場所許可證申請指南》。  

1 4 .  工作小組感謝食環署闡明上述事宜。  

未來路向  

1 5 . 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繼續監督各個營
商聯絡小組的工作進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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